关于江西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申请文件显示，拟初步确定本次定向募股的对象为江西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但尚未签署股票认购协议。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认购对象参与本次定向发行是否涉及国资等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如是，补充披露相关审批程序的进展情况；若不需要，请说明原因及法律依据。（2）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是否已经董事会确定，如是，尚未与发行对象签署书面认购协议的原因，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关于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披露要求。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文件显示，拟初步确定本次定向募股的对象为江西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向发行股票总额不超过6,000万股。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本次发行完成后认购对象预计持股比例是否超过10%，是否构成《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披露情形，如是，请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第四章相关规定，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相关情况。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请申请人律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说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第三十二条相关要求，在《法律意见书》中说明分析申请人的公司治理规范性，对是否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文件显示，申请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请申请人（1）结合公司章程、协议安排、主要股东之间的关系、在申请人的任职情况、持股比例等，以及是否存在相关主体通过委托持股、表决权委托、一致行动关系等方式实际控制发行人的情形，说明认定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结论是否客观、谨慎；（2）结合股东会及董事会表决情况、董事和高管提名和选任情况、监事会及申请人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内部人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形，是否存在侵害申请人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3）说明是否曾存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出现重大分歧难以解决、严重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情形，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主要股东意见不一致情形下的解决机制及有效性，申请人保持经营稳定性和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具体安排。请申请人对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充分风险提示和重大事项提示。请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